
区域位置图

审批单位：茂名市人民政府

批准时间：2025年8月31日

批准文号：茂府办函〔2025〕41号

用地位置：

    东至茂名大道，南至深茂铁路，西起小东江西侧，北至沿江北路、爱群村,规

划总用地面积约1985.79 公顷。

主要批准内容：

    规划范围总用地面积为1985.79公顷，其中，建设用地1923.05公顷，占总用

地的96.84%，其中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211.70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10.66%;城市

建设用地面积 1692.57 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 85.23%;区域交通设施用地面积

14.77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 0.74%;非建设用地 62.74顷，占总用地的 3.16%。

人口规模为 44.33万人(含村庄人口)。

    用地以居住用地为主，具体如下：

    居住用地总面积为 774.38公顷，占城市建设用地的43.90%，其中一类居住用

地13.67 公顷，二类居住用地 760.72 公顷。

   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总面积为223.21公顷，占城市建设用地的

12.65%。其中行政办公用地 43.98公顷，文化设施用地7.78公顷，教育科研用地

142.56公顷，体育用地11.50公顷，医疗卫生用地15.12公顷，社会福利设施用地

2.28 公顷。

   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总面积为137.08公顷，占城市建设用地的7.77%。其中商

业用地97.13公顷，商务用地35.33 公顷，娱乐康体用地0.29 公顷，公用设施营

业网点用地 2.87公顷，其他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1.47公顷。

    物流仓储用地总面积 1.15公顷，均为一类物流仓储用地，占城市建设用地

0.05%。

   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总面积为 415.93公顷，占城市建设用地的23.58%。其中

城市道路用地408.93公顷，交通枢纽用地0.04公顷，公共交通场站用地7.79公顷。

    公用设施用地总面积为 30.47公顷，占城市建设用地的1.73%。其中供应设施

用地 25.46公顷，环境设施用地1.24公顷，安全设施用地3.78公顷。

    绿地与广场用地总面积为 181.89公顷，占城市建设用地的10.31%。其中公园

绿地173.87公顷，防护绿地8.52公顷。

附注：

查询网址：

  http://zrzyj.maoming.gov.cn/

茂名市自然资源局

茂名市河东片区(发展单元)控制性详细规划批后公告附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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